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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
静府任〔2026〕26 号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关于黄静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上海新苏河湾文化创意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区人民政府同意：

黄静同志任上海新苏河湾文化创意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

事长；

帅银琼同志任上海新苏河湾文化创意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总会计师、董事；

汤琛平同志任上海新苏河湾文化创意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。

涉及企业改革相关职务自然免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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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按规定程序办理任职手续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3 月 2 日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委组织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，区国资委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月 2日印发


